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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7樓
北區
承辦人：王建智
電話：(02)27208889分機1768
傳真：(02)27206096
電子信箱：nb6596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27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環候字第113014420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3836619_1130144208_1_ATTACH1.pdf、

33836619_1130144208_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函轉環境部訂定「企業宣告碳中和指引」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環境部113年9月25日環部氣字第1139110621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因應「溫室氣體減量額度交易拍賣及移轉管理辦法」已於

今（113）年8月15日施行，減量額度交易及使用行為將增

加，亦鑑於近期企業宣告碳中和行為有名實未符之狀況或

資訊不對稱之情形，環境部爰訂定旨揭指引，摘要如下：

(一)碳中和宣告適用對象：

１、組織碳中和。

２、產品或服務碳中和。

(二)企業宣告碳中和三階段：

１、盤查並選擇碳中和主體：

(１)組織碳中和：著重於組織特定時段或期間內之碳中

和，其範疇至少應涵蓋範疇1與範疇2排放量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和平高中 1130927

*NBAA1136010706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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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２)產品或服務碳中和：著重於產品或服務完整或部分

生命週期之碳中和，其範疇應涵蓋範疇1、範疇2與

範疇3排放量。

２、減少排放量或增加移除量：碳中和管理計畫應包含之

格式內容及範例。

３、採取抵換作為溫室氣體淨排放之補償：用於抵換的溫

室氣體減量額度及來源的減量專案，應符合的標準。

(三)宣告碳中和揭露資訊規定：

１、成果揭露方式。

２、公開揭露應包含之事項。

三、旨揭指引係為促進國家推動淨零轉型政策之配套工具，配

合國家及落實本市2050淨零排放政策，防止企業以選擇性

揭露資訊或僅採取象徵性行動等漂綠疑義，請廣為宣傳周

知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暨所屬機關除外)
副本：

00


